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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 ⒛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

院校 :

=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9O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   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E⒛ 10〕 8号 )精神,为

认真做好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工作,现提出如下

意见:

-、 推荐评选的范围和荣誉称号授予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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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取

得优异成绩的工人、农民、科教人员、管理人员、机关工作人员

及其他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员。

对受到表彰的人员,由 国务院分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或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其中
“
全国劳动模范

”
授予企业职工、农民和

其他劳动者,“全国先进工作者
”
授予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并颁发

奖章、证书和 1万元奖金。

二、推荐评选条件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必须是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立足岗位 ,

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勇 于奉献,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

取得显著成绩,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并具各下列条件之一者 :

(一 )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

作出突出贡献的;

(二 )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或重大科研项目研制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

(三 )在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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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四 )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

(五 )在 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

会和谐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六 )在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七 )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安全生产,推动科学发展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

(八 )在抗击重特大自然灾害,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重

大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九 )在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十 )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

三、名额分配黼原则和方法

今年,分配给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额 150名 。

按照全国的分配原则,本次名额分配是根据各地职工人数、农村

劳动力人数与贡献大小进行测算。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同时参考⒛05年推荐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时的情况,来确

定名额。

(一 )分配给各市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额,是根

据省统计局提供的⒛05一⒛⒆ 年各市职工人数、农村劳动力人数、

GDP、 财政收入等因素进行测算的。



(二 )在分配各市名额的同时,对省各大企业和重点行业、

省直机关也分配少量名额。

(三 )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名额由上级高院统一分配。

四、推荐评选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

(一 )推荐评选工作的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面 向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条战线和社会各个阶层。

(二 )推荐评选工作的程序。

1.推荐人选须从基层单位自下而上产生,经逐级审核后,由

各市级推荐评选委员会向省推荐评选委员会推荐。省推荐评选委

员会审查并提出拟向全国推荐人员方案,经省政府研究批准后 ,

上报全国筹委会预审、审批。

2.推荐人选必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做到群

众公认。认真履行包括职工 (代表 )大会、居民 (代表 )会议、

村民 (代表 )会议讨论通过等民主程序,并先后在本单位、省和

全国范围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推荐人选的姓名、性别、民族、

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学历、单位、职务、职称、简要事迹和举

报方式等,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 ,公示媒体在主要报纸,政府和

部门网站等。被推荐人选存在异议的,推荐单位应认真进行调查 ,

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冫对不按规定时间反馈意见的,取消该被推荐

人选的评选资格。

3.推荐人选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须经纪检、监察、



计划生育等部门签署意见,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有关部门

同意。企业负责人必须经过当地县级以上工商、税务 (国税、地

税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劳 动保障 )、 安全生产、环保、人田计

生等部门签署意见,国有企业负责人还要经过审计、纪检、监察

等部门签署意见,私 营企业负责人还要征求统战部和工商联意见。

凡违反国家政策、法规,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严重职业危害,拖

欠职工工资,欠缴职工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生育保险的企

业,其负责人不能参加评选。

(三 )推荐评选工作的要求。

1.各地推荐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人选中1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不超过
`总
数的 35%,其 中县处级干部 (含非领导职务 )不

超过 20%,司 局级 (含 )以上干部不参加评选。企业职工不低于

总数的笱%,其中企业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55%,企

业负责人不超过 ⒛%,即不超过推荐人选总数的 10%。 农民不低

于总数的⒛%,其中乡镇企业负责人不超过 ⒛%,农民工不低于

6%,要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代表性,妇女和少数民族人员

应占一定比例。

2.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程序,坚持原则 ,

不搞照顾。要坚持以政治表现、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

准,优 中选优,确保推荐人选的先进性。

3。 要严肃评选纪律,认真处理群众举报,杜绝暗箱操作。对

于伪造身份、事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人选 ,



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取消相应名额。凡不按规定的政策、

程序、时间上报推荐方案的,不予受理,收回所分配名额,调剂

其他市或单位。对在推荐评选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或者弄虚

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按照有

关规定予以处理。

4。 凡推荐企业负责人的,不得超过 1人 ,并须再推荐 1名 预

各人选,以各递补Q预各人选应推荐企业一线工人或其他人员,

不得推荐县处级干部和企业负责人。

五、需要掌握的几个问题

(一 )关 于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推荐。事业单位干部与党

政机关干部同等对待,即推荐的事业单位县处级干部和党政机关

县处级干部合并计算,不超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 20%。 在地方

或企事业单位挂职的干部,按其原工作单位的职务推荐。已转制

为企业的事业单位人员按企业职工推荐,其负责人按企业负责人

推荐。

(二 )关 于企业职工的推荐。企业职工包括企业一线工人、

工程技术人员、企业负责人和企业其他职工。企业一线工人是指

企业中车间主任以下的职工。专业技术人员是指企业中专门从事

技术工作的人员。企业负责人是指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厂长。企业负责人兼任其他职务的,一律按企业负责人推荐。

已成为企业负责人的下岗创业人员按企业负责人推荐。经过工商

登记的包括科研单位在内的事业单位均按企业对待,上述单位的



人员按企业职工推荐。由中央管理的企业和经营机构中的中管干

部不参加评选。

(三 )关 于农民的推荐。农民劳动模范的推荐范围是其户籍

在农村且有承包土地的农民 (牧 民、渔民 )、 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负

责人 (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厂长 )。 其中,农 民工为主要

从事非农业生产、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既包括跨省市

外来务工人员,也包括在本地区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在农村任职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不能作为农民推荐。农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兼任乡镇企业负责人的和已成为企业负责人的

农民工,均按乡镇企业负责人推荐。

(四 )实行属地推荐。除高法、高检系统和军队直属单位外 ,

驻地方的中央垂直管理单位 (含中央企业 )推荐人选,由其所在

市及省负责推荐,全国表彰大会筹委会办公室统一征求有关中央

国家机关意见。农民工由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推荐。

(五 )关于推荐人选的荣誉基础。推荐人选一般应从省部级

劳动模范中产生。曾获得
“
全国劳动模范

”
和

“全国先进工作者
”

荣誉称号又作出新的突出贡献的可以参加评选。离退休人员原则

上不参加评选,如有特殊贡献的可以参加。已故人员一般不予追

认,但在评审过程中去世的可以追认。现役军人不参加评选。外

国人、港澳台人员不参加评选。

六、特邀代表的产生

全国筹委会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英



模代表、历届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参加表彰大会,今

年分配我省特邀代表名额 4个。鉴于人数较少,不再向下分配,

由省推荐评选委员会根据条件直接提出人选,经省政府研究确定

后,上报全国筹委会办公室批准。

七、宣传报遒

召开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是全国各族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政府一定高度重视。要通过评

选表彰活动,广泛宣传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努力营

造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进一

步激励和鼓舞全省人民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继续解放思想 ,

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加快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地要推荐 】该 名事迹突出,影响较大的重点宣传对象,省

里将从中选出部分上报全国。

八、组织领导和推荐评选工作的时间要求

按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和要求,我省成立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推荐评选委员会,全面领导推荐、评选的各项工作。推荐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
`总
工会,负 责推荐评选的各项具体工作。

各市、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负 责推荐评选工作,其

成员名单报省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各市、各单位务必于 3月 ” 日前将拟推荐人选名单及相关推

荐材料 (由 省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另发 )报省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委员会。

各市、各单位要从全局出发,精心组织,分工负责,团结协

作,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推荐评选工作,确保全国劳模大会在

五一节前顺利召开。            ∴

附:⒛ 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 ○ 一 ○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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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注:在农业劳模名额中加 水的市,可推荐 1名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其他市不推

荐。

单 位
陬

峁鞠

樾

魍
总数 单 位

肛

划擞

农业

ˉ棚

总数

济 南 2
0
D 聊 城

爿
叶

0
乙

r
υ

青 岛 15 { 2米 7
/ 滨 州

彳

H 1
<
丿

淄 博
勹
`

°

o 菏 泽 4 3米
勹
`

枣 庄
4
‘

1 5 胜利油田
0
D

°

D

东 营
0
∠

1 3 济南铁潞局
0
∠ 勹

∠

烟 台 10  i  2冰
0
∠

齐鲁石化
1
⊥

潍 坊
o
o 3冰 莱芫钢铁厂 1

济 宁 7 2冰 9 省直机关 6
r
υ

泰 安 6
0
∠

8 省国资委
爿
△

'
叶

威 海 6
驻济省部属
大专院校

0
∠

∩
∠

日 照
^
Z 3

莱 芫 2     |     1 a

临 沂 6  | 3米 n
'

德 州 4
n
`
∠

'
0

合 计 120 ∩
υ

’

J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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